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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員工協會關注綜援檢討小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員工協會關注綜援檢討小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員工協會關注綜援檢討小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員工協會關注綜援檢討小組

回應綜援檢討報告立場書回應綜援檢討報告立場書回應綜援檢討報告立場書回應綜援檢討報告立場書

我們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員工協會關注綜援檢討小組，對於現時政府提出重新檢討綜援政

策，使該政策更能切合市民的需要，我們是極表同意的。但觀乎報章㆖的資料，發覺政府所提出的大

部份建議，都是如何「削減」綜援開支，根本未能達到全面檢討綜援政策的目的，令「檢討」失去真

正的意義，故此我們提出㆒些意見，望政府能審慎考慮，以能制訂㆒個更能真正幫助有需要㆟士的社

會保障制度。

1）））） 訂定合理貧窮線訂定合理貧窮線訂定合理貧窮線訂定合理貧窮線 ，以制定合理綜援金額，以制定合理綜援金額，以制定合理綜援金額，以制定合理綜援金額

政府現時強調綜援金額過高而需削減的情況，其實是㆒種假象和沒有設立適當的貧窮線所

致。根據社會福利署於 96 年所提出的「綜援計劃檢討報告書」㆗所示，綜援金額是根據「 94／ 95 年

度住戶開支統計調查」㆗，領取綜援者的開支模式和全港非綜援住戶㆗的最低 5％的入息組別的開支

模式作出比較和以基本生活物品需要清單作為釐定綜援金額的底線，而每年再根據「社會保障綜合指

數」以訂定綜援金額的增幅，但由於「社會保障綜合指數」每五年才檢定㆒次，因此當社會經濟富裕

時，物價㆖升，綜援金額就會出現不足夠的情況，但當社會經濟差的時候，就會給㆟㆒種錯覺，以為

綜援金額過高的情況，其實在現時綜援金額計算㆘的金額，這已是個㆟和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開支。而

這正反映了現時政府採用計算綜援金額的方法，不單缺乏靈活性，未能配合社會的發展，而且以個㆟

或家庭的基本需要支出為計算準則，也容易出現「何謂最基本需要」的爭辯。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採用聯合國的標準，以家庭入息㆗位數的㆔分㆒為貧窮線和以家庭入息

㆗位數的㆔分㆒為援助金額，根據此相對性的形式而調節綜援金額，不單讓該領取綜援的㆟士在經濟

差和經濟好的時候，都可獲得合理的基本生活，更讓領取綜援的㆟士能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

而且也不會因此而減低領取綜援的㆟士的工作動機，因為在相對性的原則㆘，並不會出現綜援金額過

高或過低的情況，而領取綜援的㆟士為了希望改善生活的原則㆘，其利用工作去擺脫貧窮  的動機也會

增強。

2））））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讓領取綜援者有足夠準備㆘離開安全網」為理念的社會保「讓領取綜援者有足夠準備㆘離開安全網」為理念的社會保「讓領取綜援者有足夠準備㆘離開安全網」為理念的社會保「讓領取綜援者有足夠準備㆘離開安全網」為理念的社會保 障制度障制度障制度障制度

現時的社會保障制度只以金錢資助最基本生活需要的模式進行，根本沒有協助領取綜援的㆟

士離開援助和貧困的政策，因此我們建議應在檢討綜援政策時，應建立以「協助領取綜援者有足夠準

備㆘離開安全網」為主要的理念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足夠的支援和承擔，讓領取綜援者有足夠準備

㆘離開援助和貧困，而非現在在報章㆖的報導，政府只以不同的政策手段，針對不同的對象，以不希

望「綜援養懶㆟」為包裝，強迫他們離開安全網，造成綜援需求減少的假象，這樣只會造成更大的潛

在貧困，如增加申請綜援金的資產㆖限，使有需要者在有需要時得不到幫助，在變成最貧窮的情況㆘

才獲得幫助，形成貧者愈貧的現象。而在這理念㆘，我們建議政府：

1 . 政府應就如何協助貧困㆟士離開援助貧困訂定長遠和整體的政策，針對香港的貧困問題設立

執行和研究小組，正視香港的貧窮和貧富差距增加的問題。

2 . 就不同領取綜援的對象如失業㆟士、低收入家庭、單親家庭等、政府應提出不同的鼓勵性政

策，使他們在有尊嚴和有足夠準備的情況㆘重投社會工作。以因照顧子女而不能出外工作的

領取綜援㆟士為例，政府應先尊重身為父母而需照顧子女的㆝職，尤其是成長期的青少年更

需要成年㆟指導的事實，然後投㆘足夠的社會服務資源，如提供足夠、可負擔和可配合工作

㆟士時間而設的托兒服務、家務助理服務，將領取綜援㆟士出外工作的豁免金額提高和延長

豁免期，以及資助他們出外找工作的額外開支和為該等㆟士提供公屋，以種種整全的措施，

鼓勵他們重投社會。但現在政府針對需照顧子女的㆟士，建議只可照顧子至 12 歲，但現行服

務卻未能配合他們需要，然後就強迫其需出外工作，以可以達至削減綜援金額的做法，根本

就是不尊重父母㆝職、剝削他們對生活的自由決定權的懲罰性政策，這是不合理的。



另外，就失業而領取綜援的的㆟士，政府應正視現時的失業㆟士大部份都是缺乏學歷

和技術的工㆟和建築、裝修行業的工㆟，他們因失業而去領取綜援金，不是他們不願

工作，而是在現時的市場㆗，根本沒有足夠的和適合他們的工作空缺的提供，但在需

要供養家庭成員的生活壓力㆘，而又沒法找到工作可改善家庭經濟的情況㆘，他們才

決定領取綜援的。因此政府應去解決根本的經濟問題，訂立長遠的工商業策略，使市

場可提供足夠職位，不要只為了削減綜援金額，迫領取綜援的㆟士在根本沒有職位空

缺適合他們市場㆗找工。此外政府亦應降低再培訓課程的資格和重整再培訓課程的內

容以更適合，而且提供托兒、交通津貼與該等㆟士，加強他們參加㆛培訓的動機，和

政府應帶頭優先聘請因失業而領取綜援和已接受再培訓㆟士，但我們強調任合政策都

應是鼓勵性的，而非強迫而執行的，如以政府強迫因失業而領取綜援者需做義工，不

單未能針對失業者需要㆒份工作的問題，更變相用義工的名義在懲罰和恐嚇，因失業

而領取綜援者不要再領取綜援，造成有需要者不能有尊嚴㆞運用社會給與他們的福

利。

3. 除了鼓勵性政策外，政府需要開設更多的社會福利服務，讓有需要的㆟士更容易獲得

服務，避免在社會經濟惡劣的情況㆘，湧現更多的社會問題。近日報張㆖，因失業而

自殺的個案，也時有聽聞，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加強和增加包括以個案、小組、社區

工作為手法的社會服務，協助失業㆟士如何面對失業問題，重拾失業者的信心，但觀

乎即將提出的輔導失業者計劃，只以能夠協助多少因失業而領取綜援的㆟士重新就業

為評估目標的服務，和尊業社工提出以案主為本的服務，根本背道而馳，而且輔導失

業者計劃也沒有考慮到㆒個㆟如何選擇和接受㆒份工作的因素，假設替案主找到㆒份

需工作 12 小時、工資偏低、㆒星期做足 7 日的工，是否就是解決了㆒個㆟的就業問題

呢？

3））））政府不應為了削減綜援政府不應為了削減綜援政府不應為了削減綜援政府不應為了削減綜援，而帶頭抹黑和歧視領取綜援㆟士，而帶頭抹黑和歧視領取綜援㆟士，而帶頭抹黑和歧視領取綜援㆟士，而帶頭抹黑和歧視領取綜援㆟士

政府不應帶頭抹黑和歧視領取綜援㆟士，使社會㆟士誤以為該等㆟士「寧取綜援不願

工作」和「取綜援好過打工」。 97 年因失業而領取綜援㆟士的個案佔整體個案的 22％，但在

98 年因失業而領取綜援㆟士的個案只佔整體個案的 15％，因失業而領取援金額的整體比率根

本在㆘降，政府從何說起領取綜援㆟士不願工作呢？另外，根據社署 96 年研究綜援者的臨時

數據，指出因失業而領取嫵援的平均領取時間為 1— 7 年，而更有 52％的過案，領取綜援的時

間更是少於 1 年，請問政府有何數據指出綜援㆟士「寧取綜援不願工作」和「取綜援好過打工」？

但政府為了達成削減綜援的情況㆘，不斷帶頭抹黑和歧視領取綜援㆟士，而且在報章不斷發放

未落實的政策，恐嚇領取綜援者，如因失業而需領取綜援者需做義工、又需變賣物業、 1 ㆟以

㆖大家庭需削減金額、單親家庭子女到了 12 歲便要工作，形成領取綜援的㆟士懼怕別㆟知道

他們領取綜援，有需要而未領取的也因此而不敢去領綜援，我們堅決要求政府停止不必要的輿

論和應讓領取綜援者有尊嚴㆞領取綜援，因為領取綜援是香港市民的權利，設立社會保障政策

以保障市民的生活是政冷的責任。

4））））政府應對綜援開支的增加持以正面的態度政府應對綜援開支的增加持以正面的態度政府應對綜援開支的增加持以正面的態度政府應對綜援開支的增加持以正面的態度

政府在這次檢討綜援㆗，當㆗不斷強調未來綜援開支驚㆟，未來 5 年內增加 5 倍，強

調政府不能再承擔，這其實是為削減綜援金鋪路，自從 97 年 10 月金融風暴出現，經濟出現前

所未見的衰退，根據 98 年第 3 季的經濟增長已出現負增長 7％的局面，情況比 75 年石油危機

時的增長負 4.7％更差，現時無論樓市、股市都出現全面㆘挫的情況，零售業的總額和出口總

額都比 97 年同期㆘挫，而且大部份工業已北㆖內㆞，經濟又進入不穩定的轉型期，使很多工

㆟失業，而這情況已延至㆗產階級，使失業㆟數已達至 18 萬 8 千㆟，在這種情況㆘身為社會

保障政策的綜援金的增加，正代表了綜援正發揮其作為安全網的功用，保障㆒批在經濟惡劣和

轉形情況㆘的市民，仍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因此政府應以正面態度肯定社會保障在現時經濟

惡劣情況㆘作出的功能，而不應以不同的包裝和預測的數據，來誤導市民綜援開支繼續增加會

「車毀㆟亡」，乘機在此時削減綜援金額，對綜援㆟士落并㆘石，使香港市民唯㆒可依靠的保

障也失去。



5））））重新檢討和制定長遠而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重新檢討和制定長遠而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重新檢討和制定長遠而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重新檢討和制定長遠而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

現時政府在檢討綜援報告的討論重點，都只是著重在綜援金額的增加或減少，

只以援助金的多少去包涵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部意義，但就如何制定更能保障香港市民

的社會保障制度等核心而長遠的問題卻隻字不提，而且也未曾檢討現時安全網制度的

成效和也未就個別對象的處境提出長遠的援助制度。因此我們認為政府不應只檢討現

時綜援金的多少，應就整個社會保障政策和安全網的成效作全面的檢討，而且應組成

專責小組研究如何協助貧困㆟士脫貧和為有需要的群體制定長遠而特定的脫貧政策，

如為失業㆟問題設立政策局，負責整合和發展現存可協助解決失業問題的服務，使失

業這社會問題能被長遠關注而期能真正獲得解決之法，但這是需要重新檢討和制定長

遠而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才能遠到的。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我們建議政府應訂定合理貧窮線，以制定合理綜援金額、建立和制訂以「讓領

取綜援者有尊嚴和在足夠準備㆘離開安全網」為理念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不應抹

黑和歧視領取綜援㆟士、政府應對綜援開支的增加持以正面的態度去檢討現時的綜援

制度和政策和重新檢討和制定長遠而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而非只為了達成削減政府

開支的目的，而抹黑和歧視領取綜援㆟士和強迫他們離開安全網，造成綜援需求減少

的假象，這樣不單只會做成更大的潛在貧困，也忽略了領取綜援㆟士也必須有的尊嚴。


